
 1 

《 20 14 年保險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適用於保險中介人的過渡性安排  

(新訂的附表 11 )  

 

 

引言  

  

  本文件旨在簡介《 2 0 14 年保險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

草案 ” )第 9 4 條，在《保險公司條例》 (第 4 1 章 )新訂的附表 11 第 4 至

9 部 1 中加入的主要條文的政策目標。有關條文訂明： ( a )現行自律規

管制度至獨立保險業監管局 (“保監局 ” )所管理的法定發牌制度，適用

於保險中介人的過渡性安排；以及 (b )在發牌制度開始實施時，適用於

有 關 自律 規管 機構 未 完成 的投 訴、 紀 律程 序和 上訴 個 案的 過渡 性安

排。  

 

背景  

 

2 .   在現行的自律規管制度下，超過 8 萬名保險中介人分別向三

家自律規管機構 (即香港保險業聯會 ( “保聯 ” )轄下的保險代理登記委員

會 、 香 港 保 險 顧 問 聯 會 ， 以 及 香 港 專 業 保 險 經 紀 協 會 )作 登 記 或 註

冊。這些自律規管機構擔當了監管登記保險中介人的角色。擬藉條例

草案第 7 1 及 8 4 條在《保險公司條例》第 X 及 X I 部中加入的新訂條

文訂明，根據新制度，保監局會履行有關保險中介人的一切發牌及規

管職能。關於保險中介人的新法定發牌制度及操守規管，已分別在題

為 “保險中介人的發牌制度 (第 X 部的修訂事項及其他相關的新訂條

文 )”及 “保險中介人的監管及紀律行動 (新訂的第 X I 部 )  ”的文件中闡

述。法案委員會已在早前舉行的會議上討論了有關文件。  

 

政策目標及主要條文  

 

3 .   我們在擬定過渡性安排的細節時，考慮了以下因素：  

                                                 

1新訂的附表 11 第 2 及 3 部關乎由保險業監督過渡至保監局的安排，會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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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保障保 單持有人的權益 ， 確保保單持有 人就 發生於 保監局

成立前 的事宜尋求糾正 的權利不會因保 險中介人規 管制度

有所改變而受到影響；  

( b )  維護對有關保險中介人的公平和合理待遇；  

( c )  維持規管制度的健全；  

( d )  盡量減少對公眾及現有保險中介人的不便；以及  

( e )  保監局 的運作效益， 和 處理這些過渡 性 安排所需的行政工

作是否相稱。  

 

我們亦參考了英國金融申訴服務處 ( UK  Fi n an c ia l  Om bud sm an  S e rv ice )

成立時，處理在其成立前仍未解決的投訴及其成立後所收到有關在其

成立前發生的事宜的投訴的過渡安排；以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在二零零三年處理在經改寫的《證券及期貨條例》實施前收到的證

券牌照申請的安排。  

 

4 .   為順利過渡至新規管制度，我們建議增訂新附表 1 1 第 4 至

9 部，就以下事宜訂定條文：  

 

( a )  現有保 險中介人如 已向 自律規管機構有 效 登記 或註冊，則

由 法 定 發 牌 制度實 施 日 期 (“實 施日 期 ” )
 起 計 的 三年 過 渡 期

(“過渡期 ” )內，當作為持牌保險中介人 2；  

( b )  保監局 成立前的投訴、 調查和上訴個案 ，如在實施日期後

仍未處理， 保監局或保險業上 訴審裁處 (“審裁處 ” ) (視何者

適用而定 )會在切實可行範圍內，參考事發當時 (保監局成立

前 )的規則，予以跟進；以及  

( c )  為實施 上述政策，我們 建議訂定條文， 規定自律規管機構

向保監局提供相關紀錄，並予以協助。  

 

( a )  適用於保險中介人的保留及過渡性安排  

 

牌照  

 

                                                 

2
 在過渡期內，這些被當作為持牌人的現有保險中介人，須繼續符合發牌條件，但無

須重新考取相關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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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新訂的附表 11 第 5 至 7 7 條 (第 4 部 )就適用於各類已向自律

規管機構登記或註冊的保險中介人 (下稱 “自律規管機構登記人 ” )的保

留及過渡性安排，訂定條文。適用於各類自律規管機構登記人的過渡

性條文如下：  

 

自 律 規 管 機 構

登記人類別  

自律規管機構  視為由保監局發出

的牌照類別  

新 訂 附 表 11 的

相關過渡性條文  

保險代理商  保 險 代 理 登 記

委員會  

持牌保險代理機構  第 5 至 2 3 條  

個人代理  保 險 代 理 登 記

委員會  

持牌個人保險代理  第 2 4 至 4 2 條  

業務代表  保 險 代 理 登 記

委員會  

持 牌 業 務 代 表 ( 代

理人 )  

第 4 3 至 6 1 條  

負責人  保 險 代 理 登 記

委員會  

持 牌 業 務 代 表 ( 代

理人 )  

第 4 3 至 6 1 條  

獲 授 權 保 險 經

紀  

香港保險顧問聯

會／香港專業保

險經紀協會  

持牌保險經紀公司  第 62 至 69 條  

業務代表  香港保險顧問聯

會／香港專業保

險經紀協會  

持 牌 業 務 代 表 ( 經

紀 ) 

第 70 至 77 條  

行政總裁  香港保險顧問聯

會／香港專業保

險經紀協會  

持 牌 業 務 代 表 ( 經

紀 ) 

第 70 至 77 條  

 

6 .   在不同情況下，適用於每類自律規管機構登記人的過渡性安

排詳情載於附件，其中包括：  

 

( a )  某自律 規管機構 登記人 在緊接實施日期 前已向其所屬的自

律規管 機構登記 或註冊 ，則自實施日期 起至過渡期屆滿時

為止， 該 登記人 須視為 已獲保監局 根據 新牌照制度 發出有

關牌照；  

( b )  自律規 管機構 把某自律 規管機構 登記人 的登記 撤銷，但撤

銷決定 在實施日期後才 生效， 而該登記 人沒有 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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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自實 施日期起至撤銷 決定生 效為止， 該 登記 人須視為已

獲保監局發出牌照；  

( c )  自律規 管機構 在實施日 期前把某自律規 管機構 登記人的登

記撤銷 ，而該登記人提 出涉及暫緩執行 自律規管機構 該項

撤銷決定的上訴 3：  

( i )  如審裁處應上訴而維持自律規管機構的決定，則自實

施日期起至審裁處的有關裁定生效時為止，該自律規

管機構登記人須視為已獲保監局發出牌照  
4；  

( i i )  如審裁處應上訴而推翻自律規管機構的決定，則自實

施日期起至過渡期屆滿時為止，該自律規管機構登記

人須視為已獲保監局發出牌照；  

( d )  任何人 向保險代理登記 委員會提出的登 記申請 在實施日期

前遭拒 ，而該人 所提出 的上訴在實施日 期後才 予審理，如

審裁處 推翻自律規管機 構的決定，則自 審裁處 作出有關裁

定之日 起至過渡期屆滿 時為止，該人須 視為已獲保監局 發

出牌照。  

 

負責人  

 

7 .   新訂的附表 1 1 第 7 8 至 1 04 條訂明以下人士，包括：  

 

( a )  獲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登記的負責人；或  

( b )  獲香港保險顧問聯會或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註冊的行政總

裁，  

                                                 

3
 根據現行的自律規管制度，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的決定會由決定作出日期起計的

14 日後開始生效。當事人可在 28  日內向上訴審裁處提出上訴。上訴一經提出，當

事人可申請暫緩執行該決定。如暫緩申請獲得批准，則該決定會在上訴了結後才生

效。香港保險顧問聯會及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的決定，會分別由紀律處分通知送

達日期起計的 20 個營業日及 28 日後開始生效。在有關決定生效前，當事人可向香

港保險顧問聯會／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提出上訴。上訴一經提出，有關決定會自

動暫緩執行。新訂的附表 11 第 4 部已就適用於不同情況的安排作出規定。如在撤銷

決定生效前，有關暫緩執行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所作決定的申請已予批准，或當事

人已就香港保險顧問聯會／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的決定提出上訴，則第 6(c)( i)及

( i i )  段所述的原則適用。  

4
 有關各方可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反對審裁處的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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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實施日期起至過渡期屆滿時為止，須視為已獲認可為所任職的持牌

保險代理或持牌保險經紀公司的負責人。涉及自律規管機構撤銷負責

人登記及負責人就撤銷決定提出上訴的個案，適用的過渡性安排與上

文第 6 段的例子相若。  

 

撤銷、暫時吊銷或撤銷及發牌的條件  

 

8 .   新訂的附表 1 1 第 1 0 5 條訂明，保監局如有合理理由相信，

有關人士向相關的自律規管機構提交登記申請時，提供錯誤、虛假或

具誤導性的資料，又或沒有遵守相關自律規管機構所施加的登記或註

冊條件，可在過渡期內，撤銷或暫時吊銷視為已發予該人的牌照，或

撤銷或暫時撤銷視為已給予該人的認可。新訂的附表 11 第 10 6 條訂

明，保監局可在過渡期內，對任何視為已發出的牌照或給予的認可施

加條件，或修訂該等條件。在保監局依據上述兩條條文作出任何決定

之前，有關人士會獲給予作出申述的機會，並可就保監局所作的任何

決定向審裁處提出上訴。  

 

( b )  投訴和紀律處分個案的過渡性安排細節  

 

投訴、調查和上訴個案  

 

9 .   新訂的附表 1 1 第 5 部規定，就自律規管機構登記人而言，

如屬以下情況，則投訴應由保監局參照事發當時適用的規則 ( “適用規

則 ” )
 5予以處理：  

  

( a )  有人向某自律規管機構作出投訴，但在實施日期當日，

該投訴尚未了結；或  

                                                 

5
 新訂的附表 11 第 123 及 124 條規定，保聯、香港保險顧問聯會及香港專業保險經紀

協會須就相應的自律規管機構登記人，提供一套完整的規則 (即上文第 9 段的 “適用

規則 ”)。根據新訂的附表 11 第 125 條，保監局須在憲報刊登該等規則，並在互聯網

上向公眾提供該等資料。新訂的附表 11 第 126 條規定，如某自律規管機構沒有遵守

第 123 或 124 條的規定，原訟法庭可應保監局的申請，命令該自律規管機構遵守該

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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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關乎與自律規管機構登記人有關的作為或不作為，是在

實施日期前發生的，但投訴則在實施日期當日或之後才

作出。  

 

保監局可指示進行調查、駁回有關投訴或採取根據適用規則准予採取

的其他行動。  

 

1 0 .   新訂的附表 1 1 第 6 部規定，如自律規管機構就登記人進行

調查，但在實施日期當日，調查尚未完成，則調查應由保監局接手。

保監局依據該等調查而採取的任何紀律行動，應限於自律規管機構根

據適用規則可以採取的行動。  

 

1 1 .   新訂的附表 1 1 第 7 部規定，在實施日期前已提出但仍未裁

定的上訴，或就實施日期前發生的事所作決定提出的上訴，應由審裁

處參照適用規則予以處理。  

 

自律規管機構施加紀律處分的效力  

 

1 2 .   新訂的附表 1 1 第 8 部訂明，如自律規管機構在實施日期前

已向自律規管機構登記人施加紀律處分 (例如在一段指明的期間內暫

時撤銷其登記 )，該項制裁應繼續有效，直至該自律規管機構所指明

的期間屆滿時為止。不過，自律規管機構如在實施日期前向某登記人

施加罰款，則可在實施日期當日或以後，以民事債項的形式，追討該

筆罰款任何未繳交的部分。  

 

( c )  自律規管機構須提供的紀錄及協助  

 

1 3 .   新訂的附表 1 1 第 9 部第 12 0 及 12 1 條規定，自律規管機構

須向保監局提供該局為以下目的而要求的紀錄及協助：  

 

( a )  編製一份完整而準確的持牌保險中介人登記冊；  

( b )  考慮某人可否獲發牌照或給予認可，或考慮某人是否應視為

已獲發牌照或給予認可；以及  

( c )  編製一份完整而準確的紀錄，載列關乎自律規管機構登記人

的投訴、上訴及紀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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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 12 2 條，保監局必須確保設有妥善的程序及制度，防止任何人

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取覽或使用該等紀錄。  

 

1 4 .   新訂的附表 1 1 第 9 部第 12 3 及 12 4 條規定，保聯、香港保

險顧問聯會及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須提供一套關乎其登記人的完整

規則。為確保公開透明，第 12 5 條規定，保監局須在憲報刊登這些規

則，並在互聯網上提供該等規則的內容，任人免費查閱。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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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關於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登記人的過渡性安排  

當作為持牌人的安排  

背景：  

 

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 (委員會 )的登記分四大類：保險代理商、個人代理、保險代理商的業務代表，以及保險代理商負責

人。  

 

  委員會就紀律行動作出的決定，在有關決定的通知送達日期起計的 1 4 日後生效。  

  當事人可在有關決定的通知送達日期起計的 2 8 日內提出上訴。  

  當事人在上訴時，可申請暫緩執行委員會的決定，也可在提出上訴後隨時申請暫緩執行該決定。  

  如暫緩執行決定的申請獲得批准，則委員會的決定會在審裁處應上訴而維持該決定或該上訴撤回時生效。  

 

 

 

一般情況：  

 實施日期       過渡期屆滿  

獲委員會  

有效登記的中介人  

   

         

          

         當作牌照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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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在實施日期前作出決定，撤銷登記：  

情況 1  ─  在實施日期當日，決定尚未生效  

委員會 

作出決定 
實施日期 

委員會的 

決定生效 
 

審裁處就上訴 

作出決定 

過渡期 

屆滿 

          

沒有上訴， 

也沒有申請暫緩執行 

         

         

          

(在實施日期之前或之後)提出上訴，但

沒有申請暫緩執行；或(在實施日期之前

或之後)申請暫緩執行，但申請遭拒 

     委員會的決定  

     在上訴後遭推翻  

        

         

      暫緩執行  
  

(在實施日期之前或之後)提出上訴；在

決定生效後申請暫緩執行，而申請獲得

批准 

    委員會的決定  

    在上訴後遭推翻  

        

          

     委員會的決定    

      在上訴後予以維持    

         

 暫緩執行        

(在實施日期之前或之後)提出上訴，並  委員會的決定  

在決定生效前(在實施日期之前或之後)申   在上訴後遭推翻  

請暫緩執行，而申請獲得批准        

 暫緩執行        

  委員會的決定    

    在上訴後予以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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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2  ─  在實施日期當日，暫緩執行已獲得批准，但上訴尚未了結  

 
委員會的 

決定生效 
實施日期  

審裁處就上訴 

作出決定 

過渡期 

屆滿 

 暫緩執行      
 
 

上訴尚未了結； 

暫緩執行在實施日期之前獲得批准 

委員會的決定  

在上訴後遭推翻  

  

 暫緩執行        

  委員會的決定    

  在上訴後予以維持    

    

情況 3  ─  在實施日期當日，決定已經生效。上訴在實施日期之前或之後已遞交，但在實施日期當日尚未了結  

 

 

委員會的 

決定生效 
實施日期  

審裁處的 

上訴決定 

過渡期 

屆滿 

        

 提出上訴 + 申請暫緩執行       委員會的決定  

+ 申請暫緩執行遭拒      在上訴後遭推翻  

         

 提出上訴，但沒有申請暫緩執行      委員會的決定  

      在上訴後遭推翻  

 

 

    

暫緩執行 

  
 

 提出上訴 + 申請暫緩執行    委員會的決定  

+ 暫緩執行申請在實施日期後獲得批准    在上訴後遭推翻  

        

     委員會的決定    

     在上訴後予以維持    

註： 就、、及而言，如上訴在過渡期屆滿之日尚未了結，則直至該日為止，有關人士須視為持有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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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保險顧問聯會／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登記人的過渡性安排  

當作為持牌人  

背景  

 

認可經紀團體 (即香港保險顧問聯會 (顧問聯會 )及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 (專業經紀協會 ) )的登記分三大類：會員、業務

代表及行政總裁。  

 

  顧問聯會及專業經紀協會就紀律行動作出的決定，分別在紀律通知送達日期起計的 2 0 個營業日及 2 8 日後生效。  

  當事人可在紀律通知送達日期起計的 20 個營業日／ 2 8 日內 (視屬何情況而定 )提出上訴。  

  如有關會員／業務代表／行政總裁提出上訴，則有關決定會在上訴委員會維持該決定或該上訴撤回時生效。  

 

 

 

 

 

 

一般情況：  

 實施日期       過渡期屆滿  

獲顧問聯會／專業經紀協會  

有效登記的中介人  

   

   

          

 

         當作牌照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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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聯會／專業經紀協會在實施日期前作出決定，撤銷登記：  

在實施日期當日，決定尚未生效  

顧問聯會／專業經紀協會

作出決定 
實施日期 

顧問聯會／專業經紀協會

的決定生效 
 

審裁處就上訴 

作出決定 

過渡期 

屆滿 

          

 沒有提出上訴         

         

        

       

 (在實施日期之前或之後)提出上訴 顧問聯會／專業經紀協會的決定  

 在上訴後遭推翻  

       

 顧問聯會／專業經紀協會    

  的決定在上訴後予以維持    

        

註： 就而言，如上訴在過渡期屆滿之日尚未了結，則直至該日為止，有關人士須視為持有牌照。 




